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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我国中等城市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远期将逐步发展成为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城市结构和交通方式将发生显著变化。
在此类远期城市规模将发生跨越式变化的中等城市总规编制中，应明确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的必要性，重点加强对城市轨道交通
规划的相关研究和分析，以交通发展与土地利用互动为导向，以近远期建设协调为重点，逐步确定轨道交通系统建设方案，并
根据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的相关要求以及对下一层次规划指导的需要，完善城市总规阶段轨道交通系统规划的内容。
[ 关键词 ] 跨越；中等城市；总规；轨道交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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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跨越过程中的轨道交通规划
——对中等城市总规阶段轨道交通规划的思考

□　张　乔

1背景

1.1 城市规模的跨越与轨道交通规划

自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

各城市对其社会、经济发展普遍都具有积极的预期。

然而城市的快速发展可能带来众多问题，包括空间问

题、结构问题和交通问题等，特别是当城市规模发生

质的变化时，这些问题将有可能更为突出。在未来10

～ 20 年的时间里，大量的中等城市①在总规远期阶段

都预测其将逐渐发展成为大城市，甚至有的城市还将

迈入特大城市行列。在这种城市规模发生跨越式变化

的阶段，如何将城市总规与轨道交通规划有机地结合

起来，是当前众多中等城市在规划编制过程中所面临

的问题。

根据我国城市发展的规律以及国家对城市轨道交

通发展的相关政策和引导，一般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在

编制城市总规时就已将轨道交通等大容量公共交通系

统纳入规划内容中，而中等城市在总规的远期阶段可

能恰好处于是否需要编制轨道交通规划的规定门槛。

我国中等城市在总规阶段对轨道交通系统建设的必要

性和重视程度不尽相同，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轨道交

通作为占用城市空间 ( 预留 ) 并产生限制因素 ( 建设

控制 ) 的远期发展项目，容易被忽视；而从规划编制

的科学性出发，应当对轨道交通予以重点考虑并进行

空间预留，以减少重复建设。因此，本文选取国内中

等城市为研究对象，探讨在城市总规层面的城市轨道

交通系统规划的编制对策。

1.2 中等城市的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中等城市的发展状况都较一般，虽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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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设的引导意见。

在2012年 3月通过的《“十二五”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国发[2012]18

号 ) 中，要求“根据不同城市的规模和

特点，制订差别化的轨道交通发展目

标，有序推进轻轨、地铁、有轨电车等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建设。市区人口超

过 1　000 万的城市，逐步完善轨道交通

网络。市区人口超过 300 万的城市，初

步形成轨道交通网络主骨架。市区人口

超过 100 万的城市，结合自身条件建设

大容量地面公共交通系统”[1]。在 2011

年通过的《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

划》第二章第三节中也指出，“实施公

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城市公

共交通系统，建立健全多层次、差别化

的公共交通服务网络，形成便捷、高效、

智能、环保的城市公交体系。充分发挥

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 (BRT) 在城市交通

系统中的骨干作用”“100 万～ 300 万

人口的城市加快建设以公共汽电车为主

体、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适度发展的公

共交通服务网络；100 万人口以下的城

市加快建设以公共汽电车为主体的公共

交通服务网络”[2]。

从国家政策的变化可看出，随着城

市规模的扩大，当城市迈入大城市行列

时，大容量公共交通将成为城市重要的

公共交通出行方式，这一点符合我国国

情的需要。同时轨道交通作为大容量公

共交通的主要方式之一，在中等城市暨

未来大城市的总规中应当被重点考虑。

2中等城市总规层面考虑轨道交通系统
规划的必要性

在中等城市总规阶段应当重点考虑

轨道交通系统规划，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1) 城市轨道交通以其快速、可靠

和舒适等特点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城市交

通的形象，提升了公共交通的服务质量，

提高了人民出行的生活质量和出行效

率。城市轨道交通的单向运送能力视交

通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其中，轻轨为 1

万～ 2 万人次 / 小时、地铁为 3 万～ 6

市功能基本完善，但发展程度参差不齐，

尤其是在城市道路交通系统建设方面，

其建设速度普遍落后于城市经济水平的

发展速度及机动车数量的增长速度；且

随着近年来私人小汽车的快速增长，原

本并不发达的城市公共交通进一步受到

限制。自 2010 年以来，中等城市的交

通问题已越来越严重，亟待加强规划引

导。因此，在近几年的中等城市总规中，

普遍重视对城市公交系统的建设，并重

点考虑了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规划。

2006年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从

全国层面统筹考虑了各个城市群的分布

和整合。从城市群的发展趋势看，未来

城市群必然形成以核心大城市或特大城

市为主、组合众多中小城市形成金字塔

型的体系结构，这也为城市群内部及周

边的中小城市提供了崭新的发展空间。

同时，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主

要大城市及特大城市正面临着功能转型

和产业升级，这也为中等城市的发展提

供了新的契机。

从国内若干中等城市近几年所编制

的城市总规看，中等城市普遍对未来的

发展前景给予了乐观预期，在城市功能

提升、产业发展、空间拓展及人口集聚

等方面都提出了较高的发展目标，预计

到2030年前后，这些发展较好的中等城

市都将迈入大城市行列，并有可能突破

百万人口的门槛而成为特大城市(表1)。

1.3 国家政策的引导

城市轨道交通作为一项需要大投

资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务院在

2003年就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强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管理的通知》

( 国办发 [2003]81 号 )，规定了轨道交

通建设管理的限制条件，为轨道交通的

建设设置了门槛。2005 年和 2006 年国

务院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意见的通知》(国

发办 [2005]46 号 ) 以及《关于优先发

展城市公共交通若干经济政策的意见》

( 建成 [2006]288 号 )，提出了在优先

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前提下对城市轨道

万人次 / 小时。表 1 的数据显示，中等

城市在 2030 年规划中心城区的发展规

模普遍将达到 100 万人左右。以优先发

展公交为前提，根据大城市一般的居民

出行规律进行推算，高峰小时公交出行

总量可达到 15 万～ 20 万人次，若全部

采取普通公交形式，将需要 100 ～ 150

条公交线路；而在有轨道交通的情况下，

轨道交通出行总量通常占公交出行总量

的 20％～ 30％，即 3 万～ 6 万人次，

可以粗略估算为需要1～2条轻轨线路。

根据以上推算结果，在城市空间布局结

构符合一些特定条件的情况下，经过交

通需求的可行性论证，中等城市在规划

人口规模接近或超过100万人的情况下，

有必要在城市总规层面加入轨道交通系

统规划。

(2) 从目前国内大城市的情况看，

交通问题都日趋严重。根据著名的Downs

定律，即使允许进行大规模的改扩建道

路，新建和改建的道路也并不会降低原

有道路的拥挤程度，因为诱发的交通将

很快占据新增加的局部道路设施 [3]。因

此，大城市为缓解不断恶化的城市交通

问题，轨道交通等大容量公共交通方式

被迫提上建设日程，而由于以往总规缺

乏对轨道交通建设的规划引导与控制，

导致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受到很多现状因

素的制约，部分地区不得不采用地铁的

形式，投资和拆迁成本剧增。

因此，现有中等城市在编制城市总

规时有必要对远期甚至远景轨道交通系

统建设需求做出预测和网络布局安排，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有计划、有步骤地预

留好未来轨道交通建设所需空间。

3轨道交通系统规划的目标与基本原则

3.1 基本原则

(1) 公交优先原则。

根据《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

意见的通知》( 国发办 [2005]46 号 ) 的

文件精神，落实公交优先发展原则，明

确公共交通在城市客运交通中的主导地

位，推动TOD发展模式，“建立以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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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为原则，统筹考虑轨道交通与城市

其他交通系统的发展关系。从中等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发展的特点看，城市综合交通

一体化原则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不同网络体系的一体化，即轨

道交通系统不能单独存在，必须和城市

普通公交系统、慢行系统、停车系统、

换乘系统和对外交通系统等形成一体化

的结构形式，充分发挥轨道交通在综合

交通网络中的作用。其中，重点应注意

轨道交通与整合、改善的城市常规公交

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是建设时序的一体化安排，即充

分考虑近、中、远期的引导与实施。在

近、中期如何利用替代方式引导城市空

间发展和培育客流，远期如何通过轨道

交通的建设进一步促进城市空间的整合

和拓展。

(4) 逐步升级原则。

轨道交通具有公益性强、建设资金

需求巨大、投资回收期限较长甚至难以

直接回收等经济特征，故轨道交通线路

建设的具体时机选择取决于城市发展的

不同进程。此外，线路客流的形成也是

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从发展阶段看，中等城市轨道交通

系统的建设时限通常为远期或远景，该

特点使轨道交通建设的近、远期结合问

题成为重点。结合国内外的成功经验，

建设投资较小和建设周期较短的大容量

快速公交系统 (BRT) 能够作为轨道交通

建设门槛之外的替代方式。因此，在总

规阶段，应当遵循逐步升级的原则，充

分考虑和研究轨道交通线路建设以前所

选用的替代方式的解决方案，并从空间、

线路、场站设施等方面做好统筹安排和

高效利用。采用逐步升级的规划方案，

既可以在近期推进TOD发展模式，又可

以为远期轨道交通预留线路空间、培育

客流，从而实现交通发展与土地利用的

互动效应。

3.2 规划目标

对于中等城市而言，总规所确定的

远期城市规模通常为大城市规模 (50 万

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和土地配置模

式”[4]。实际上，中等城市总规中重视

公交优先的理念并非单纯只想依托轨道

交通引导城市空间集聚，因为受到建设

门槛和交通需求总量的限制，轨道交通

往往要到远期甚至远景才有可能实施，

因此，中等城市的公交优先仍然应当依

托普通公交进行，但应结合远期或远景

发展的需要，打造重点公交走廊，为远

期或远景过渡到轨道交通系统打造空间

和客流基础，以更长远的眼光推进公交

优先发展战略。

(2) 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互动

原则。

公交发展与土地利用的互动关系可

以分为SOD(客流追随型 )和TOD(规划

引导型 ) 两种模式。SOD 旨在充分利用

轨道交通的大客流量功能，强调解决中

心城区的交通紧迫问题；TOD 则强调通

过公共交通吸引客流，引导市郊或新城

区土地的新开发 [5]。

在城市总规中，轨道交通规划隶属

于城市交通规划，对城市发展方向的影

响、中心区集聚的促进和城市定位的提升

等问题都应当在总规的各分项中予以统筹

考虑，但目前这种统筹考虑过于注重轨道

交通与城市发展的终期目标，而忽略了不

同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开发之间的差异，

即忽略了轨道交通实施的过程。

对于中等城市而言，必须结合城

市远景发展构想，先明确城市的发展结

构和布局模式，在分析远期或远景轨道

交通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后，再提出

轨道交通网络布局。在实际操作上，也

要在城市规模和主要交通走廊的客流规

模达到一定标准后才能启动轨道交通的

建设。因此，中等城市远期轨道交通的

建设更倾向于SOD模式，即土地开发形

成的客流达到一定规模后推动了轨道交

通建设的需求。所以，中等城市总规的

TOD 模式更主要体现在近、中期普通公

交网络与土地利用的互动关系上，而轨

道交通作为远期或远景城市公共交通发

展的升级替代方案，更多的是考虑了远

景可持续发展情况下的要求 ( 图 1)。

(3) 城市综合交通一体化原则。

轨道交通的建设发展离不开城市综

合交通体系的构建，应当以城市综合交通

图1 中等城市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的互动关系示意图

表 1 国内部分中等城市总规规模一览

资料来源：各城市总规

城市
现状人口
/ 万人

规划人口
/ 万人

现状建设
用地 /km2

规划中心城区
建设用地 /km2

乐山 (2010—2030) 市中区 42.0 — 33.92 —

中心城区 — 140 53.61 140.00

龙岩 (2010—2030) 主城区 35.9 75 42.80 82.50

中心城区 — 110 — 121.00

长乐 (2010—2030) 中心城区 32.4 102 48.30 112.00

燕郊开发区 (2009—2030) 中心城区 26.1 100 35.78 110.00

延安 (2011—2030) 中心城区 48.9 80 36.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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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万人口 ) 或特大城市规模 ( 略大

于 100 万人口 )，正好处于轨道交通建

设的门槛阶段。因此，在充分分析远景

城市交通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在城市总

规中应当对远期或远景轨道交通线网及

设施进行规划布局和预留，并结合城市

总规五年修编一次的规定，在后续的总

规修编或修改中逐步调整、完善轨道交

通规划建设的方案和时限。

同时，考虑到未来城市发展的不确

定性，在城市总规中，对于公交系统的

发展应提出规划衔接和分阶段实施的策

略，在主要轨道交通客运走廊上安排好

城市普通公交线网和设施，并根据实际

情况安排轨道交通的过渡形式，从而减

少因轨道交通建设情况的变动而造成城

市公交系统布局不合理的问题。

4轨道交通系统规划的内容与深度

4.1 相关编制办法的要求
4.1.1 城市总规编制办法

根据《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城市

轨道交通网络和交通枢纽布局属于总规

的强制性内容；《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实

施细则的要求》( 建规 [1995]333 号 )

中进一步提出了对“地铁、轻轨线路可

行性研究和建设安排”[6] 的要求。
4.1.2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编制要求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导则

( 建城 [2010]80 号 )》明确了综合交通

体系规划的地位和作用，指出综合交通

体系规划是城市总规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提出应“分析城市轨道交通和大运量

快速公共交通系统规划建设的必要性、

可行性”。同时，针对轨道交通和 BRT

系统规划，提出了内容上的要求：“①

确定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和车辆基地的布

局原则及控制要求。②确定大运量快速

公共交通 (BRT) 网络，提出线位控制原

则及控制要求，以及停车场、保养场规

划布局和用地规模控制标准。”[7]

从总规层面的规划编制要求看，总

体上要求在总规阶段分析轨道交通建

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明确城市轨道

交通网络布局和轨道交通附属设施用

地控制。

4.2 对控规指导的要求

城市总规是城市控规的编制依据和

基础，总规的内容应当能够为控规提出

相对明确的规划要求，而控规则既要对

远期的城市空间进行控制管理，又要便

于近期实施和管理。因此，从控规编制

落实的角度出发，在总规阶段需明确轨

道交通的线路走向、具体形式 ( 地上或

地下 )、设施布局和用地边界、站点的

布局与衔接方案，以及近、中期公交系

统的过渡方案和用地控制等。

4.3 总规阶段轨道交通系统规划的内容

对于中等城市总规阶段的轨道交通

规划而言，重点在于协调好轨道线网与

城市空间发展、土地利用之间的互动关

系，做好远期轨道交通设施的预留和控

制，并安排好近期和过渡期内的公交系

统衔接方案。因此，综合相关法规的要

求，并结合实际控制和实施的需要，在

总规阶段轨道交通系统规划可按照必要

性分析—空间布局—用地控制—实施

安排的思路进行编制，规划的主要内容

与深度如下。 
4.3.1 轨道交通建设与预留的必要性分析

从交通需求增长和城市空间发展需

求等角度出发，分析远期或远景城市主

要公交需求走廊，明确轨道交通建设的

必要性。
4.3.2 轨道交通设施的空间布局

从交通与土地利用互动的角度出

发，确定轨道交通的种类 ( 地铁或轻轨

等 )、线路走向与形式 ( 地上或地下 )；

确定轨道站点分布、换乘衔接方案；根

据轨道交通建设规模确定轨道交通车辆

基地的空间布局。该部分内容既是总规

阶段轨道交通系统规划的核心内容，也

是城市交通与城市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的

核心内容。应当从城市空间、用地、居

民出行需求和公交发展引导等多角度进

行协调，提出轨道交通线路及场站布局

的最优方案，并安排好换乘枢纽、节点

的位置，与普通公交系统规划相衔接，

形成完整、高效的城市公交系统。
4.3.3 轨道交通系统用地控制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

准 (GB 50137—2011)》中规定，“独立

地段的城市轨道交通地面以上部分的线

路与站点用地”属于“S2—城市轨道交

通用地”，“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及

附属设施”属于“S41—公共交通场站

用地”。总规应根据该标准及轨道交通

空间布局规划，确定轨道交通地面线路、

站点和车辆基地的用地范围，确定轨道

交通线路和设施布局方案。
4.3.4 轨道交通实施安排

根据城市规模发展阶段和居民出行

需求预测，提出轨道交通的建议实施期

限。如建设期限安排在远期或远景，则

应做好近、中期普通公交系统的替代与

过渡方案，为远期轨道交通预留建设空

间，培育客流。

5乐山市总规中的轨道交通系统规划
案例分析

以乐山市总规为例。乐山市现状中

心城区人口为 42 万人 ( 市中区 )，是西

南地区典型的中等城市，具有良好的经

济发展基础，并拥有强大的持续发展潜

力。乐山市未来将以现状市中心城区、

五通桥区和沙湾区为基础逐步拓展并整

合，远期将发展成为连绵的、拥有 140

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将形成“三

江、三区、三带”的城市结构和“一主

六次”的城市中心布局 ( 图 2，图 3)。

为此，在乐山市城市总规编制阶段，根

据城市用地与空间发展需求，按照必要

性分析—空间布局—用地控制—实施

安排的思路编制了轨道交通系统规划。

  

5.1 必要性分析

根据总规布局方案，远期乐山市中

心城区的平均出行距离将从现状的3 km

左右增长到6～7 km；中心城区的空间

形态将形成以嘉州组团为核心的“人”

字形布局，并被 3 条河流所分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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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带状交通走廊，交通走廊最长的出

行距离接近20 km。结合交通预测结论，

远期或远景全市高峰小时公交出行总量

将超过 20 万人次，其中主要交通走廊

高峰小时公交出行需求将达到 5 万～ 6

万人次。因此，有必要在远期考虑建设

轨道交通系统来满足城市快速大容量的

公共交通出行需求。为此，总规中确定

了以“轨道交通+公交快线”为骨干的、

内外结合的多样化公交系统结构，其中

轨道交通被定位为轻轨系统。

5.2 空间布局

结合中心城区的空间结构特点和城

市组团分布，判断主要的交通产生点和

主要的就业岗位集中区域，可以预测未

来将沿大渡河和岷江形成两条带状公交

需求廊道 ( 图 4)。这与交通模型分析预

测的公交主要出行方向相一致。

为此，规划两条轨道线路呈“X”

型分布 ( 图 5)，苏稽中心区为两条线路

的交叉点，向 4 个方向分别通往杨湾、

图 2 乐山市总规中心城区空间结构图

大佛景区、沙湾及五通桥，串联带状城

区和核心组团；线路沿途经过城市公共

中心、行政文化中心、老城中心及主要

集中居住区中心，有效地将主要出行生

成地区与就业岗位集中地区联系起来。

从模型分析的结果看，轨道系统建设能

够较大程度地缓解苏稽区的道路网压

力，一定程度上缓解往沙湾区快速路和

南北纵贯城区的快速路的交通压力，对

绿心路的交通压力也有所缓减。这同样

也说明了远期建设轨道交通的必要性。

线路的形式以路中或路侧高架形

式为主，在老城区等特别困难地段采取

地下形式。根据线路的走向及其沿线

用地的特点，沿 1 号线和 2 号线分别设

置 22 座与 16 座轨道交通车站，站点选

址尽量靠近居住区中心或城市大型公共

设施等公交需求节点，并在苏稽南站建

设两条轨道交通线路换乘枢纽站。城市

核心区站距为800～1 200 m，一般地区

站距为 1 500 ～ 2 000 m。根据《城市轨

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 建标 104-

2008)》，两条轨道线共设置 4 处车辆

基地，分别位于线路尽端处，便于进出

线路的组织和用地安排，每处用地面积

为 10 ～ 20 hm2。

5.3 用地控制

轨道交通系统的用地根据地面线

路的形式、走向而确定，将路外高架线

路划定为城市轨道交通用地 (S2)，将

轨道车辆基地划定为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S41)，并在用地规划中明确各类轨道

交通设施的用地边界。

5.4 实施安排

根据乐山市城市发展规模预测和居

民出行增长预测，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

建设期限安排在远期，即 2020 ～ 2030

年。近、中期根据城市空间拓展方向建

设公交快线系统，布局结构为既能满足

近、中期城市空间拓展需要，又与轨道

系统布局结构相近，能够为远期轨道交

通培育客流。同时，公交快线系统远期

图例

嘉州片区(商务文旅功能区)

沙湾片区(制造业功能区)

五通桥片区(临港产业功能区)

田园生态风光带

生态涵养带

都市农业示范带

城市绿核

城市规划区边界

一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行政办公用地

文化设施用地

教育科研用地

体育用地

医疗卫生用地

社会福利用地

文物古迹用地

商业设施用地

商务设施用地

娱乐康体用地

公园绿地

防护绿地

广场用地

特殊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仓储用地

市政设施用地

道路用地

交通枢纽用地

交通畅场站用地

大坝

铁路及站场

高速公路

机场

河流水域

生态绿地

农业用地

林业用地

牧业用地

风景名胜区

规划区外城镇建设用地

规划区内镇建设用地

乡及农村居民点

图 3 乐山市总规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图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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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成为轨道交通系统的补充，满足乐山

各组团之间的快速公交出行需求(图6)。

为此，在苏沙路、苏稽大道、瑞云路、

柏杨路和高港大道等近、中期主干路设

置公交快线走廊，并设置公交专用道或

分时公交专用道；在乐山站、苏稽中心

区、高新区中心和老城区内部设置若干

公交换乘节点，使之既能成为公交快线

的主要疏解换乘节点，又能为远期轨道

系统的建设培育客流。

6结语

当前，我国中等城市正处于快速发

展的初步阶段，普遍具有良好的社会、

经济发展预期，远期城市规模必然有所

突破，甚至跨越至特大城市的规模。借

鉴国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展经验，

在中等城市总规编制中，应当结合远期、

远景发展预测和判断，有意识地加强对

轨道交通系统规划的分析和研究；在充

分论证轨道交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

础上，从远期和远景发展需求出发，以

控制和预留为主要手段，做好轨道交通

系统网络的布局和安排，科学、有序地

推动城市和公交系统的发展；根据城市

空间拓展的不同特点制定相应的线网布

局策略，明确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之间

的互动关系，做好近、远期轨道交通系

统的建设计划和公交衔接方案，使之既

能引导城市空间的发展，又能满足远期

大客流量的公交出行需求。总规中轨道

交通系统规划的深度应当依据相关规划

编制办法的要求，结合城市特色和对下

层次规划指导的需要进行编制，真正落

实土地利用与交通发展相协调的基本策

略。

[ 注　释 ]

①中等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20万
以上、不满 50 万的城市”。该标准引自 1989
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但
该法已于 2008 年 1 月 1 日被废止，而同时实
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没有设定
有关城市规模的条文，即目前我国尚未从立法
层面对大、中、小等城市规模的概念进行定义，
故本文所涉及的城市规模等级划分仍然采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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